哈密市天然气配气价格和上下游价格

联动机制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能源价格机制改革任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保障城市天然气稳定供应，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天然气价格改革任务要求，依据成本监审结果，综合考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用户承受能力和城燃企业基本运营等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哈密市天然气配气价格和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一、方案出台的背景

一是自治区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任务要求。2021年5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下发《自治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21〕212号），要求各地抓紧开展城市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制定，建立本地联动机制的实施办法。

二是建立更加灵敏反应天然气市场价格变动机制的需要。目前的天然气定价机制无法及时传导气源采购成本变动，影响城市燃气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坚持市场化方向，有利于建立有效反映天然气供求变化、与市场化交易机制有机衔接的价格形成机制，提高燃气企业保供能力。

三是强化政府对天然气销售中间环节监管职责要求。天然气价格改革的目标是“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政府加强对管网输配价格的监管，按照“准许成本+合理收益”原则核定当地管网输配价格，减少供气环节，促进天然气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天然气价格情况

（一）现行销售价格

根据《自治区政府定价目录》规定，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属于政府定价项目，目前我市针对管道气制定的销售价格为：居民用气1.74元/立方米，商服为2.53元/立方米。对巴里坤县、伊吾县以LNG为气源供应的居民生活用气实行政府定价管理，与管道气执行统一价格1.74元/立方米。

（二）门站价格

哈密市现行管道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为1.03元/立方米。2021年-2022年，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上浮了5%，执行1.0815元/立方米。
三、天然气配气价格方案

（一）成本审核情况

为准确核定燃气经营企业配气价格，市发展改革委对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分公司、新疆广汇天然气哈密有限责任公司（含巴里坤县和伊吾分公司）和哈密新捷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含巴里坤分公司）城市管道配气价格开展成本监审。经过成本监审，核定配气成本为：居民用气0.426元/立方米、商服用气0.542元/立方米，车用气0.899元/立方米。

（二）配气价格方案

根据《自治区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配气价格=燃气经营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年度配送气量。准许总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以及税费之和，扣减其他业务收支净额确定。根据《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气行业收费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规〔2021〕14号）规定，到期表具更换费用计入配气价格中。配气价格由配气成本、准许收益、表具更换费用和税金四部分构成。

1.准许收益。准许收益按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准许收益率按照5%核定。广汇公司有效资产核定为12163.39万元，准许收益0.18元/立方米；新捷公司有效资产为18498.12万元，准许收益为0.45元/立方米。综合考虑，准许收益采用广汇公司数据核定，综合准许收益为0.18元/立方米。根据居民、商服及车用气量分摊准许收益，考虑居民用气的普惠性，居民准许收益部分由商服、车用气分摊，核定居民用气准许收益为0，商服用气、车用气均为0.257
元/立方米。

2.表具更换费用。我市现有居民用户20.7万户，天然气户表有效期为10年，按照每年动态更换2.1万块表，每块表400元测算，表具更换费用为每年840万元。按照分类用气量分摊，居民0.18元/立方米，商服0.25元/立方米、车用气为0.05元/立方米。

3.税金。增值税税率为9%，根据企业实际缴纳税金0.07元/立方米核定，分摊居民用气为0.055元/立方米，商服0.07元/立方米、车用气为0.078元/立方米。

最终核定配气价格为：居民用气0.661/立方米，商服用气为1.119元/立方米，车用气为1.283元/立方米。

（三）对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的建议

1.居民、商服终端销售价格不做调整。综合考虑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影响，为了保障民生商品价格的稳定，本次价格方案中，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不作调整，待下一次价格联动调整时一并考虑予以疏导。

2.放开车用压缩天然气（CNG）价格。为缓解我市车用气加气难问题，自2022年3月12日零时起，已阶段性调整我市车用压缩天然气（CNG）价格管理方式，实行市场调节价。该政策实施以来，我市天然气市场运行基本平稳，有效缓解了车用气加气难紧张局面。鉴于企业购气成本有所增长，为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建议将车用气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供气企业根据实际成本合理确定终端销售价格。对城市公交、城市出租、农村客运班线等公益行业车用气价格仍执行民生优惠价格，参照现行商服用气价格2.53元/立方米执行。

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方案

为优化天然气价格改革，理顺终端销售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顺畅传导，建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一）价格构成
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购气价格+配气价格。

（二）联动方法

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主要是指购气价格和终端销售价格联动。联动调整后的终端销售价格=基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配气价格+联动调整额。

（三）联动周期及启动条件

1.居民用气

联动周期：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周期原则上不少于1年。

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当居民用气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12%，变动金额达到或超过0.12元/立方米。
2.非居民商业用气
联动周期：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周期原则上不少于6个月。
联动机制的启动条件：当非居民商业用气门站价格在联动周期内加权平均单位购气价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12%时，变动金额达到或超过0.12元/立方米。
在联动周期内，当购气价格变动达到启动条件，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未达到启动条件时，终端销售价格不作调整，纳入下一周期累加或冲抵。如国家对天然气价格另有政策规定，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五、影响分析

本次天然气配气价格和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方案中，居民、商服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均保持不变，对居民家庭、商服用户支出没有影响。

附件：哈密市城镇天然气配气价格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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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市城镇天然气配气价格测算表

	项目单位
	单位
	民用气
	CNG车用
	公服用气
	备注

	一、销售气量
	 万立方米
	22082363.06
	42413689.53 
	9277462.4
	

	二、综合配气成本
	元/立方米
	0.426
	0.899
	0.542
	

	三、准许收益
	元/立方米
	0.000 
	0.257 
	0.257 
	准许收益率为5%

	四、税金
	元/立方米
	0.055 
	0.078 
	0.070 
	增值税税率为9%，按照企业实际缴纳税金0.07元/立方米核定

	五、配气价格
	元/立方米
	0.481 
	1.234 
	0.869 
	

	六、表具更换费用
	元/立方米
	0.180 
	0.050 
	0.250 
	按照每年轮换2.1万块表，表具费用按照400元/套核算

	七、含表具费用的配气价格
	元/立方米
	0.661 
	1.283 
	1.119 
	




